
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13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屆

立法委員選舉監察小組委員第 1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00年10月25日（星期二）上午11時 

壹、 宣布開會：略 

貳、 主持人致詞：略 

參、 報告事項：略 

肆、 討論提案     記 錄：李淑惠 

案 號 一： 

案 由：本會辦理花蓮縣瑞穗鄉瑞北村暨秀林鄉崇德村第

19屆村長出缺補選」投（開）票所主任監察員、

監察員名冊，提請追認。 

說 明： 

一、 瑞穗鄉瑞北村暨秀林鄉崇德村第 19屆村長出缺

補選投（開）票所主任監察員、監察員，業經鄉

選務作業中心遴報到會（如附件）。 

二、 礙於時程，先予聘派，並於投票日順利完成投開

票所監察工作。 



辦 法：提請追認。 

議 決：照案通過。 

 

案 號 二： 

案 由：擬訂「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13任總統副總

統及第 8屆立法委員選舉監察工作進行程序表」

草案乙份，提請追認。 

說 明： 

一、 為使作業有所依循，能確實掌握進行程序，參照

本次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及有關規定而擬訂。 

二、 附「工作進行程序表」草案乙份。 

三、 本次小組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依序辦理。 

四、 業經本會第 261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提請追認後據以執行。 

議 決：照案通過。 

案 號 三： 

案 由：本會辦理第13任總統副總統及第8屆立法委員選

舉投（開）票所監察員名額設置基準，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5條第 2項規定，

監察員之產生每一投票所，由各組候選人各自推

薦一人，送由選舉委員會審核派充之。但經政黨

推薦之候選人，由其所屬政黨推薦，二個以上政

黨共同推薦一組候選人者，以一政黨計，並由政

黨推薦書所填順序首位之政黨負責處理推薦事

宜。 

二、 本次選舉，各投開票所監察員擬依總統副總統候

選人之組數設置之。 

三、 復按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薦及服務規則第 9

條第 2項規定，除候選人僅一組或一人外，候選

人或政黨推薦不足額二名之監察員，由本會遴派

之。 

辦 理：提請審議後據以辦理。 

議 決：照案通過。 

 

 



案 號 四： 

案 由：本會辦理第 13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屆立法委員

選舉，選舉期間如何派員分區執行監察職務，提

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 5條

規定辦理。 

二、 本縣轄區遼闊，有事先分配推定執行職務責任區

之必要，俾方便工作聯繫。 

辦 法：提請討論決定後據予執勤。 

議 決：各委員責任區如下： 

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13任總統副總統及第8屆立法委員選舉 

監察小組委員分區監察名單 

分局

別 

鄉鎮市別 監察小組委員姓名 備註 

全 縣 
簡召集人燦賢 

0920-102797 
 

花蓮

分局 
花蓮市 

林委員秀貞 

劉委員信孝 

林委員美珠 

廖委員大慶 

 



新城

分局 

新城鄉 方委員明塘  

秀林鄉 林委員喜文 

水源村、銅門、文

蘭劃歸吉安鄉、重

光劃歸壽豐鄉 

吉安

分局 

吉安鄉、秀林

鄉（水源、銅

門、文蘭） 

黃委員平川 

邱委員運來 

顏委員增耀 

廖委員熠麟

0937-978193 

 

壽豐鄉、秀林

鄉（重光） 

盧委員建利 

魏委員連盟 

（月眉、米棧、水

璉） 

鳳林

分局 

鳳林鎮 劉委員青松  

萬榮鄉 楊委員正治 
馬遠、紅葉劃歸瑞

穗鄉 

瑞穗鄉、萬榮

鄉（馬遠、紅

葉） 

李委員阿榮  

豐濱鄉 詹委員貴城  

光復鄉 陳委員重成  

玉里

分局 

玉里鎮 
陳委員明德 

陳委員桂松 
 

富里鄉 張委員宏煙  



卓溪鄉 高委員信榮  

駐 

會 

黃委員新興 

張委員聰明 

林委員義雄 

 

 

案 號 五： 

案 由：第 13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屆立法委員選舉，製

作監察小組委員執行職務制服，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00年 10月 18日中選法字

第 1003550257號函辦理。 

辦 法：提請討論。 

議 決：授權四組於 500元額度內訂製背心附口袋之執行

職務制服。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 會 

  



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13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屆

立法委員選舉監察小組委員第 2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0年 12月 2日（星期五）上午 11時 

壹、 宣布開會：略 

貳、 主持人致詞：略 

參、 報告事項：略 

肆、 討論提案：     記 錄：李淑惠 

案 號 一： 

案 由：本會辦理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 屆立法委員

選舉候選人提送之政見稿，提請審查。 

說 明： 

一、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7、55條及「各

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 7條規定辦

理。 

二、 候選人競選言論不得有： 

（一） 煽惑他人犯內亂罪或外患罪。 

（二） 煽惑他人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 



（三） 觸犯其他刑事法律規定之罪。 

三、 候選人政見內容如有違背前述規定者，應通知候

選人限期自行修改，逾期不修改或修改後仍有違

背規定者，違背規定部份不予刊登公報。 

四、 本次審查之政見稿，計區域立法委員候選人4位，

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員候選人 3位。 

辦 法：審查有無違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5 條規定

情事後，依同法 47條第 5項規定據以刊登公報。 

議 決：每份政見稿經全體小組委員之審核，並無發現違

反說明二相關規定之情事，並簽章確認後，照案

通過。 

 

案 號 二： 

案 由：本會辦理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 屆立法委員

選舉區域立法委員候選人抽籤決定號次時，請推

派小組委員蒞場監察，提請推派決定。 

說 明： 

一、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4條第 4項、



第 5項規定辦理。 

二、 候選人號次抽籤訂於 100年 12月 21日辦理（詳

確地點屆時轉知）。 

辦 法：提請排定小組委員到場監察。 

議 決：請黃新興和黃平川兩位小組委員到場監察。 

 

案 號 三： 

案 由：本會辦理第 13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屆立法委員

選舉，競選活動期間及選舉投票日檢察機關、警

察機關、監察小組委員如何配合分區執勤，提請

討論決定。 

說 明： 

一、 依「公職人員選舉期間各級選舉委員會與檢察機

關及警察機關連繫要點」第 4點、第 8點規定，

監察小組委員執行監察職務，應聯繫警察機關派

員配合蒐證並與指定分區查察之檢察官密切聯

繫及必要之處理。 

二、 本次第 13任總統副總統選舉競選活動期間為



100年 12月 17日至 101年 1月 13日止為期 28

日。第 8屆立法委員選舉競選活動期間為 101

年 1月 4日至 101年 1月 13日止為期 10日。投

票日為 1月 14日。 

三、 附檢、警、選、監分區督導名單 1份供連繫卓參。 

辦 理：監察小組委員進駐分局協助檢、警蒐證工作。 

議 決：請各責任區監察小組委員依規定時間協助檢、警

蒐證工作。 

 

案 號 四： 

案 由：擬訂「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 屆立法委員選

舉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暨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之處罰及處理程序一覽表」草案乙份，提

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 100.10.21總幹事提議、100.10.25主委裁示

事項：「除提案外，應訂定假設狀況俾供各委員

發表處置看法與作為供參考，以利日後真實狀況



之處置」辦理。 

二、 為方便監察小組委員於處理選舉監察案件時，能

及時、有效翻閱相關法規並迅速了解處理程序，

特擬訂本一覽表供小組委員參考，並配合所假設

之四案例作狀況模擬、分組討論及處理結果報

告。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供監察小組委員參考，並據以為案

例模擬及演練。 

議 決：照案通過。另小組委員分組模擬案例情況討論後，

派代表向在場各小組委員報告該組之處置情形，

並現場共同檢討處理是否妥當。 

 

案 號 五： 

案 由：擬訂「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13 任總統副總

統及第 8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期間危機處理作業

計畫」草案乙份，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 100年 11月 16日本會第 263次委員會議決



議辦理。 

二、 為有效因應本次選舉期間緊急事件之處理，期能

順利圓滿完成選務工作，特訂定本作業計畫。 

辦 法：提請審議後提委員會暨選監檢警聯繫會議複審。 

議 決：照案通過。 

 

案 號 六： 

案 由：花蓮縣光復鄉第 16 屆鄉長候選人黃榮成因投票

行賄，最高法院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 條

第 1項規定判刑確定，是否依同法第 112條規定

裁處其推薦之政黨，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 100年 11月 18日中央選舉委員會中選法字

第 1000003351號函（附件 P.1）暨最高法院 100

年台上字第 5905號判決辦理（附件 P.2～23）。 

二、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條第 1項規定：「對於

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

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

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又同法第 112

條第 1 項規定：「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九十四

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

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未遂犯、第九十九

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第

一百零九條、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條或第一百四十

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按

其確定人數，各處推薦之政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

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三、 花蓮縣光復鄉第 16 屆鄉長候選人黃榮成犯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 條第 1 項之交付賄賂罪，

處有期徒刑肆年陸月，褫奪公權肆年確定（附件

P.2～23）。 

四、 該候選人為中國國民黨所推薦（附件 P.25），另

按行政程序法第 103條第 5款規定，行政處分所

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行政機關

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因本案之事實明確，



且本會日前亦曾就光復鄉長候選人陳文光及光

復鄉西富村第 19 屆村長候選人王進福遭判刑確

定案給予中國國民黨陳述意見之機會，故本案不

再函請中國國民黨陳述意見。 

五、 依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 7條規定，

前項罰鍰之研處事項應提請監察小組會議議決

後，報請所屬選舉委員會裁定之。 

六、 檢附「各級選舉委員會處理政黨推薦之候選人觸

犯賄選案件裁罰基準草案」供參（附件 P.26～

28）。 

辦 法：審議後據以裁處。 

議 決：因政黨對所推薦候選人監督不周，參酌台東縣及

屏東縣類似案例處罰金額，且該黨對此類似案件

非第一次發生，故本案由出席全體小組委員投票

表決決定，裁處 60萬元整。 

 

案 號 七： 

案 由：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第 19 屆村長候選人呂明勝



因交付賄賂罪，最高法院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 99條第 1項規定判刑確定，是否依同法第 112

條規定裁處其推薦之政黨，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 100年 11月 29日中央選舉委員會中選法字

第 1000003471號函（附件 P.1）暨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5829號判決辦理（附件 P.2～45）。 

二、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條第 1項規定：「對於

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

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

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又同法第 112

條第 1 項規定：「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九十四

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

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未遂犯、第九十九

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第

一百零九條、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條或第一百四十

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按



其確定人數，各處推薦之政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

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三、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第 19 屆村長候選人呂明勝

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 條第 1 項之交付賄

賂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褫奪公權貳年確定

（附件 P.2～45）。 

四、 該候選人為中國國民黨所推薦（附件 P.47），另

按行政程序法第 103條第 5款規定，行政處分所

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行政機關

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因本案之事實明確，

故不再函請中國國民黨陳述意見。 

五、 依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 7條規定，

前項罰鍰之研處事項應提請監察小組會議議決

後，報請所屬選舉委員會裁定之。 

辦 法：審議後據以裁處。 

議 決：考量村長係最基層民意代表，裁處 50萬元整。 

伍、 臨時動議： 

劉青松委員提問有些道路橋樑插滿國旗，是否應比照競



選旗幟處理案，因尚未至競選活動期間，本會無法可管，故

本案屬花蓮縣環保局的職責，將另行文請該局處理。 

 

陸、 散 會 

  



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13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屆

立法委員選舉（新城鄉康樂村第 19屆村長補選）

監察小組委員第 3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五）                

上午 10時 30分 

壹、 宣布開會：略 

貳、 主持人致詞：略 

參、 報告事項：略 

肆、 討論提案：     記 錄：李淑惠 

案 號 一： 

案 由：本會辦理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 屆立法委員

選舉候選人所設競選辦事處，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4 條規定，候選人競選

辦事處不得設於機關（構）、學校、依法設立之

人民團體或經常定為投票所、開票所之處所及其

他公共場所。 



二、 本次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區域部份 4名，原住民

部份 3名共計 7人；申請設置競選辦事處之候選

人計 7人，設置競選辦事處 9處，增補設置競選

辦事處 17處，總計 26處，已實地勘查均符合設

置規定（詳附競選辦事處登記冊）。 

三、 前述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員鄭天財增補設置競選

辦事處計 4處，且均在外縣市，已委請各該縣市

選委會協助勘查並回復均符合規定在案。 

四、 競選辦事處審查事項經監察小組會議複審後，審

查結果提報委員會。 

五、 後續增補之競選辦事處，請授權初審後逕予函復

候選人，下次會議再予追認，以利時效。 

辦 法：審議後提報委員會議，並函復各候選人准依規定

設置。 

議 決：照案通過。 

 

案 號 二： 

案 由：本會辦理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 屆立法委員



選舉：印製選舉票期間、本會點交選舉票予鄉、

鎮、市公所及翌日至鄉、鎮、市公所點交選舉票，

提請推派小組委員到場監察。 

說 明： 

一、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2 條第 3 項規定，

選舉票應由縣選舉委員會依中央選舉委員會規

定之式樣及顏色印製，並由監察小組委員到場監

印。 

二、 本次選舉票印製期間預定 101年 1 月 11日前印

製完成。 

辦 法：印製期間、地點如附件，請審議。 

議 決：照案通過。 

 

案 號 三： 

案 由：本會辦理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 屆立法委員

選舉投（開）票所主任監察員、監察員名冊，提

請審議。 

說 明：第 13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



票所主任監察員、監察員，業經鄉鎮市選務作業

中心遴報到會（如附件）。 

辦 理：提請審議。 

議 決：照案通過。 

 

案 號 四： 

案 由：擬訂「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花蓮縣新城鄉康樂

村第 19 屆村長出缺補選監察工作進行程序表」

草案乙份，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為使作業有所依循，能確實掌握進行程序，參照

本次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及有關規定而擬訂。 

二、 附「工作進行程序表」草案乙份。 

三、 本次小組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依序辦理。 

辦 法：提請審議。 

議 決：照案通過。 

案 號 五： 

案 由：本會辦理花蓮縣新城鄉康樂村第 19 屆村長出缺



補選候選人提送之政見稿，提請審查。 

說 明： 

一、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7、55條及「各

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 7條規定辦

理。 

二、 候選人競選言論不得有： 

（一） 煽惑他人犯內亂罪或外患罪。 

（二） 煽惑他人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 

（三） 觸犯其他刑事法律規定之罪。 

三、 候選人政見內容如有違背前述規定者，應通知候

選人限期自行修改，逾期不修改或修改後仍有違

背規定者，違背規定部份不予刊登公報。 

辦 法：審查有無違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5 條規定

情事後，依同法第 47 條第 5 項規定據以刊登公

報。 

議 決：每份政見稿經全體小組委員之審核，並無發現違

反說明二相關規定之情事，並簽章確認後，照案

通過。 



案 號 六： 

案 由：本會辦理花蓮縣新城鄉康樂村第 19 屆村長出缺

補選候選人所設競選辦事處，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4 條規定，候選人競選

辦事處不得設於機關（構）、學校、依法設立之

人民團體或經常定為投票所、開票所之處所及其

他公共場所。 

二、 本次村長補選村長候選人共計 2位，截至目前申

請設置競選辦事處之候選人共計 2 處，（增減陸

續統計中）。由鄉選務作業中心實地勘查均符合

設置規定。 

三、 競選辦事處審查事項經監察小組會議複審後，審

查結果提報委員會。 

四、 後續增補之競選辦事處，於鄉選務作業中心實地

勘查符合規定後，請授權本會先函復候選人，下

次會議再予追認，以利時效。 

辦 法：審議後提報委員會議，並轉鄉選務作業中心函復



各候選人准依規定設置。 

議 決：照案通過。 

 

案 號 七： 

案 由：擬定「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花蓮縣新城鄉康樂

村第 19 屆村長出缺補選監察業務授權鄉公所處

理作業規定」1種，提請追認。 

說 明：為及時掌握時效並簡化作業程序依據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 4條第 1項第 8款規定訂定

相關監察業務授權作業規定。 

辦 法：通過後據以執行。 

議 決：照案通過。 

 

案 號 八： 

案 由：本會辦理花蓮縣新城鄉康樂村第 19 屆村長出缺

補選：印製選舉票期間及翌日至鄉公所點交選舉

票，提請推派決定小組委員到場監察。 

說 明： 



一、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2 條第 3 項規定，

選舉票應由縣選舉委員會依中央選舉委員會規

定之式樣及顏色印製，並由監察小組委員到場監

印。 

二、 本次選舉票印製期間預定 101年 1月 12日前印

製完成。 

辦 法：印製期間、地點屆時另專函通知。 

議 決：請責任區方明塘委員到場執勤。 

伍、 臨時動議： 

一、 陳重成委員提問光復鄉有 2 位立法委員於橋面

插旗幟，無法通知其改善案，可先洽光復鄉公所

詢問其連絡電話，以利公務之執行。 

二、 廖大慶委員提問若立法委員請吃便當是否構成

賄選，以及賄選如何認定案，要判斷是否有賄選，

本會及調查局都無法決定，須由法院經過很複雜

的審理過程才能裁定，若於競選活動期間對特定

社團捐助，會有賄選嫌疑，端視給付利益及目的

而決定，若雙方對價關係不存在於選票與利益之



間，就不構成違法。 

三、 楊正治委員提問橋面不能隨意插旗幟，橋樑應如

何認定案，目前並無針對橋樑大小做解釋，只要

供通行橋樑皆應在規範內，當初規定橋樑不能插

旗幟，乃基於安全之考量，避免影響行車安全，

故勸導時，應兼顧情理法及公平性。 

 

陸、 散 會 

  



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13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屆

立法委員選舉監察小組委員第 4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1年 1月 19日（星期四）上午 11時

20分 

壹、 宣布開會：略 

貳、 主持人致詞：略 

參、 報告事項：略 

肆、 討論提案：     記 錄：李淑惠 

案 號 一： 

案 由：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13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

屆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所設競選辦事處，提請追

認。 

說 明： 

一、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4 條規定，候選人競選

辦事處不得設於機關（構）、學校、依法設立之

人民團體或經常定為投票所、開票所之處所及其

他公共場所。 



二、 本次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張智超於 101.1.3 增補

競選選辦事處計 3 處，賴坤成於 101.1.9 增補競

選辦事處計 16處，經監察小組委員實地勘查（詳

附競選辦事處登記冊）均符合設置規定。 

三、 礙於時程並依據上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決議，業

先函復各候選人准依規定設置。 

四、 競選辦事處審查事項經監察小組會議複審後，審

查結果提報委員會。 

辦 法：審議後提報委員會議。 

議 決：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 

一、 如何確定民眾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以及投票所

工作人員為何可以大聲講手機而不受罰？ 

黃新興委員： 

能否使用先進儀器探測進入投票所之民眾，身上是否還

有手機？ 

  



方明塘委員： 

修改降低民眾因疏忽而受罰之下限。 

盧建利委員： 

投票所工作人員能否對前來投票的民眾，不斷的提醒檢

查自身是否還有手機？ 

黃平川委員： 

進入投票所 30 公尺範圍內就先提醒，到達投票所門口

時再次提醒，以降低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受罰之人數。 

決 議：投票人及陪同人員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對於因疏忽而受罰之民眾而言，

是太沈重的負擔，本會曾正式行文建議中選會修

法降低下限，尚未修法前，為避免類似情況一再

發生，只能靠大家不斷的宣導、提醒民眾注意。

至於投票所工作人員因公務所需並未設限，有人

反應工作人員講手機太大聲部分，要再檢討改進，

避免民眾觀感不佳。 

二、 有民眾反應禁止候選人旗幟插在橋上，為何國旗



就不用禁止？要如何與民眾解釋較恰當？（盧建

利委員提問） 

顏增耀委員、陳桂松委員： 

建議修法，設立檢舉獎金制度，由全民來監督才能發生

嚇阻作用。 

決 議：提議很好，民眾有疑問就要反應，集思廣益，共

同來解決，橋樑禁止懸掛競選旗幟乃基於交通安

全上之考量，橋樑上懸掛國旗問題應要檢討改進，

監察小組委員僅於競選活動期間監督候選人懸

掛之競選廣告物是否符合規定，至於其他廣告物

（如國旗等）應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主管

機關（縣警察局）依法處理。 

三、 旗幟上只寫「臺灣加油」，是否屬競選旗幟，算

不算違法？（劉青松委員提問） 

決 議：可以很明顯知道為競選旗幟者，應該都算違法。 

四、 選前之夜警方與各轄區監察小組委員的互動及

溝通，希望能再加強，例如路線或有可能起衝突

的狀況…以及開會時間的更動或取消，皆能事先



以簡訊或電話通知。（廖大慶委員） 

決 議：警察單位執行選務工作非常辛苦，建請轉知警察

單位，共同努力完成選務工作。 

 

陸、 散 會 

  



 

 


